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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3_81_E6_A0_87_E8_c36_244169.htm 有这样一个案例。被

告某供销合作社将不含磷的氮化钾复肥与含氮、磷、钾的进

口阿康商标复合肥料作了类似包装，上面都标识着“16-16-16

”的显著字样。由于土豆种植氮、磷、钾是其肥料的三要素

，供销社的类似包装误导了大批种植土豆的农民前来采购了

上述氮化钾复肥，以致千亩土豆绝收。该事件被列为福建省

年度十大消费者投诉事件之一，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而供

销社一方大声喊冤辩称他们没有欺诈，是采购化肥的农民自

己判断失误。因为所售氮化钾复肥包装上清楚的标着N

、K2O、BS的英文字样，产品合格证上也注明所含元素是氮

、钾和硫、镁，无论中英文都没有土豆肥料所必需的磷（P）

。一审法院据此判定被告的行为不构成欺诈，驳回了农民的

诉请。中院二审受理上诉后，合议庭成员走访了福建省分析

测试中心，确认确是农民对英文标识缺乏了解造成损失。但

主审法官并没有简单地依据法律事实进行下判，而是先找到

了供销社，指出供销社将不含磷的国产复合肥与进口含磷阿

康化肥在外包装上作了类似标识，才造成了农民的重大误解

，也是有责任的。同时，法官又耐心地与农民做思想工作，

最终使双方达成协议，即由供销社一次性退还农民化肥款，

尽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 这是一则人民法院头版头条为宣扬

某省会中级法院时文章中出现的一起案例.这则案例对吗？ 有

部管这事的法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该法第

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



必须遵守本法。因此，相信这家法院管辖范围内的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本案争执的化肥） 也应适用这部法律。该法第二

十七条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

列要求：（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二）有中文标

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三）根据产品的特点

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

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

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

；（四）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

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五）使用不当，容易造

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

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 仔细分析上述法条，我们就

会得出结论：因为所售氮化钾复肥包装上清楚的标着N

、K2O、BS的英文字样，产品合格证上也注明所含元素是氮

、钾和硫、镁，无论中英文都没有土豆肥料所必需的磷（P）

。一审法院据此判定被告的行为不构成欺诈，驳回了农民的

诉请。这样的一审法院判决是完全错误的，即使销售商在本

案中不是欺诈也是有重大过错的。 二审法院在确认“供销社

将不含磷的国产复合肥与进口含磷阿康化肥在外包装上作了

类似标识，才造成了农民的重大误解，也是有责任的”前提

下，“法官又耐心地与农民做思想工作，最终使双方达成协

议，即由供销社一次性退还农民化肥款，尽可能减轻农民的

负担”，这样的审理方式值得提倡吗？ 如果对这样的过错仅

仅这样处理岂不是让汽车运输公司在有一定过错的情况下给

付乘客票款，这样合法吗？合理吗？ 如果优秀的法院都有种

案例，还大肆宣扬，这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当然，既然这



样的案例能上人民法院报的头条，我想可能有其一定理由，

或许案情有所交待不明白，或许是我对法律理解有误，我愿

意虚心接受批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